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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以动物主体理论为基础的动物福利立法逻辑与我国的立法环境存在兼容性不高的现实困境。由于人

类与动物的共生关系,动物福利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在宪法意义上,保障动物福利便是保护人的人格尊

严。因此,从观照人格尊严的高度促进动物福利,可为动物福利立法提供新的路径参考。

关键词:动物福利;法律主体;人格尊严

中图分类号:D92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2)01-0018-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公众开

始对自然投入更多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促

进动物福利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从哲学

领域到法学领域,学者们都希望寻找到能够促进动物

福利的理论支持,并以此指导实践,而动物主体理论

便是这两个学科对动物保护的重要体现。哲学家们

希望赋予动物以道德主体地位,而法学家们则尝试扩

展法律主体这一概念,从而将动物囊括其中。这些理

论逐渐带动部分国家的立法,如《德国民法典》新增

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规定。《德国

民法典》虽然并未明确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但也

切实提升了动物的法律地位。然而,我国相关立法却

遇到了阻碍,如2005年出台的《畜牧法》便将草案中

的“国家提倡动物福利”字样删除,有关动物福利的立

法工作也陷入停滞,这反映出我国并未寻找到适合的

理论去支持动物福利立法。如今,与各地纷纷出台的

养犬管理条例相比,动物福利立法却迟迟没有出台,
诸如“宠物盲盒”残害动物的新闻频频引起社会关注,
立法保护动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动物主体理

论不被接受的情况之下,我国应当依据何种理论支撑

动物福利立法? 依照何种标准来设定动物福利保护

的程度? 这些问题涉及推动动物福利立法至关重要

的前提和依据,亟需在学理层面得到厘清。

二、西方动物福利立法基础与我国社会环境的适

应性分析

(一)动物主体理论概述

动物主体理论发源于哲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

思,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作为理性造物与其他造物

有别,身为万物灵长应被置于中心地位,人类的实践

只对人类自身负责,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无视自然和环

境,但只将保护环境作为保护人之手段。动物权利论

者则主张动物和人一样拥有感知痛苦和快乐的能力,
动物与人类都具有独立的生命权和生存价值,人类并

不具有高于其他动物的道德地位,因而动物可以成为

道德主体,人类对动物应当负有道德义务[1]。有的学

者也希望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理学价值观,将法

律主体范围由人以及为人服务而拟制的法人、组织扩

展至包括动物在内[2]。支持者所持论据主要包括:其
一,许多动物拥有一定的智力与“灵性”,与人类具有

诸多相似;其二,法律主体资格范畴不是固定的,已经

扩展至胎儿以及死者,如《民法典》明确了对胎儿继承

权以及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因此存在将动物纳入法律

主体范围的可能性;其三,域外立法已有先例,如《德
国民法典》90a条规定将动物排除出物的范围,提升

了动物的法律地位。
(二)动物主体理论与我国社会环境的兼容度

动物主体理论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支

持,更没有影响到我国的立法实践,归根结底在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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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我国社会环境兼容度不高。动物主体理论在

我国的遭遇,可以归因为以下几点:第一,从底层逻辑

来说,动物福利立法与我国社会环境的兼容缺乏思想

文化基础。我国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通过人

的主体性的提升,进而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
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实践客体的角色存在,
不拥有和人一样的主体地位。第二,动物权利与动物

主体地位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逻辑鸿沟。西方学界

推导动物道德主体地位时常常伴随着动物权利以及

对动物义务的论证,基本论证逻辑为“不残忍地对待

动物作为人类的道德义务是不言自明的,人类对动物

负有义务所以动物就拥有相应的权利,动物能够拥有

权利所以动物可以作为主体”[3]。这种逻辑很难说服

我国民众,虽然尊重生命被人们所理解,但此逻辑得

出的结论却显得突兀。以我国人民对粮食的态度做

类比,虽然“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被传颂

千年,我国甚至出台了《反食品浪费法》,但不会有人

因为存在不浪费粮食的义务便认为粮食可以拥有主

体地位,这种义务与主体的割裂归因于我国社会对人

类本位的坚持,我们认为自身对动物或是粮食的义务

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人的情感或是资源,最终也是服务

于人的。第三,动物的道德主体地位不能推导出动物

的法律主体地位。动物成为法律主体需要经过充足

论证并且需要进行大规模地修法,而这两点都是很难

完成的。首先,虽然法律主体范围具有延展性(目前

立法已经将胎儿以及死者纳入法律主体范围),但是

成为法律主体有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与人具有强关

联性。从现有法律主体范围来看,传统的法人、组织

是人的集合,胎儿具有发展成为人的潜质,死者是现

世人的归宿,这些主体都与人具有强关联性,因而在

现有标准下类推动物的法律主体地位是难以成立的。
此外,动物作为法律主体也无法从宪法中寻得依据,
我国宪法有关动物保护的用语也仅是在保护自然资

源合理利用的语境下使用的,仍然是将动物作为利用

的客体看待而非作为主体。我国现有法律主体体系

也是完整的,体现在所有部门法之中,将动物强加进

来需要对所有部门法进行修改,也需要对整个法学体

系进行重构,这不仅仅是一部单行法的出台可以完成

的。因此,动物福利立法需要基于我国的社会实际,
域外立法例不一定适合我国,应探寻一条适合我国的

动物福利立法路径。

三、人格尊严:动物福利立法的可能路向

(一)人类中心主义前提下的立法路径探寻

一份针对我国公众对动物福利社会态度的调研

报告指出,只有三分之一的公众听说过动物福利,与
此同时,绝大多数公众对水泥地面养猪(猪有拱地习

惯)、鸡笼附近杀鸡持反对态度,有半数左右的公众愿

意为符合动物福利的肉产品买单,超六成的公众赞同

动物福利立法,但公众赞同立法的目的更在于提升动

物产品质量[4]。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动物福利理

念与西方相比,在对动物表达同情与提供给动物更好

生存条件方面是相同的,但在保护目的方面有所不

同。这对我国进行动物保护立法也具有启示作用,那
就是相较于激进的动物主体理论的引入,我国应该通

过一种更缓和的方式,在保证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

上,以人为本推进动物福利立法。
从人类自身出发,促进动物福利到底满足了人类

的何种需要? 这是在摒弃动物主体理论之后需要回

答的首要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明晰在坚持人

类中心主义立场的前提下通过何种基础权利去论证

立法的必要性。对此,2010年《反虐待动物法》专家

建议稿的说明中便列举了推进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的

五点重要理由,分别是:第一,出口动物产品,满足西

方发达国家动物福利保护贸易标准,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因为虐待动物事件导致的

人际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反对遗弃动物,减少

流浪猫狗数量有助于公共安全管理;第四,提高道德

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第五,增强社会责任感,有
利于保护生态环境[5]。该专家建议稿在学理上做了

清晰全面的论证,但立法实践需要考量的因素显然更

多。诚然,经济增长、社会秩序、文明建设等因素固然

重要,但并不能揭示促进动物福利的本质,也未从基

本权利出发,寻求宪法依据以使立法者知晓其促进动

物福利的立法义务,因而,可以通过《宪法》第38条的

人格尊严条款论证促进动物福利的本质是为了维护

人的尊严,再由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推导出国家对促进

动物福利的义务,进而推动动物福利立法。
(二)促进动物福利是维护人格尊严基本权利的

应有之义

保护动物对于人类的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

面,动物作为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尤其是珍

稀野生动物。在此意义上,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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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物质存在。另一方面,人类也是由动物进化而

来,与动物在诸多方面具有类似点,人们在面对虐待

动物行为时所感受到的不适与反感,便来自这种相似

带来的共情,在此意义上,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

身的精神存在。前者很容易被注意到,相关的立法也

早已完成,《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
等便是在保护资源这一层面上的立法实践。而后者

却不那么明显,动物福利立法便应是在精神保护这一

层面上的立法实践。保护人的精神存在,在宪法意义

上,便是保护人的人格尊严。在此意义上,促进动物

福利就是在促进人的精神福利,动物福利与人格尊严

密切相关。
在主张促进动物福利的群体中,最积极的便是爱

狗人士、爱猫人士等这类关注宠物的群体,相关的社

会组织数量也极其庞大。这类现象并非偶然,深究其

根本,便在于猫、狗这类宠物与人类之间有深刻的羁

绊。作为宠物,在日常喂养与陪伴中,它们参与了主

人的生活,构成了主人的生活方式,并给予了主人精

神的慰藉。呼吁保护宠物就是在呼吁保护人的生活

方式与感情寄托,本质就是在呼吁保护人的尊严。有

些犬种甚至被训练用于导盲、防爆、扫毒等,这些动物

更是作为人类的工作伙伴而被人们赋予了特殊意义,
也已经被法律所特殊对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保障法》就赋予了导盲犬的身份保障。而作为驯养

动物,狗被人类驯化的历史长达数万年,服从人类、贴
近人类早已被刻入了狗的基因之中,人类对这类驯养

动物具有天生的好感,十二生肖纪年便来自驯养的历

史,从石器时代到农业社会,人类文明的演化离不开

狗,保护驯养动物,本质便在于尊重人类文明,尊重人

类文明也是尊重人类之尊严的表现。除了猫、狗这类

与人类羁绊颇深的动物,人们日常接触较多的动物也

受到了关注,如各种经济动物、实验动物,人们对这类

动物福利保护的原因与保护宠物相同,本质仍是尊重

人的尊严,只是人与这类动物的羁绊相对较少,相应

的关注程度也较低。此外,即使对极少接触的动物,
如各种野生动物,虐待与随意杀戮也会引起人们的厌

恶与精神上的痛苦,这种情感也来源于尊严的受辱,
因为尊重生命是尊重人格尊严的一部分,蔑视生命的

行为也是侮辱人之尊严的表现。
与平等、自由、民主等概念相比,人格尊严作为法

律概念进入宪法是相对更晚的事情。与此同时,人格

尊严作为基本权利却构成了宪法的重要成分,如德国

《基本法》便将人格尊严条款置于该宪法的首条首款,
并将人格尊严作为核心价值建构起整个基本权利体

系,我国也在1982年《宪法》第38条中规定我国公民

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的兴起最初来源于对

二战法西斯蔑视人性的反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尊
重人的尊严开始成为各国立法工作努力的方向,至今

大多数国家宪法都规定了人格尊严条款,人格尊严作

为基本权利,其内涵也逐渐得到扩展,囊括了越来越

多的具体权利,如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就曾引用人格尊

严条款作为国家保护胎儿生命义务的基本权利基

础[6]。因而,人格尊严依其本质所蕴含的对人性的关

怀,以及其开放性的特征,都使得宪法中人格尊严条

款成为推导未列举权利的来源,加之动物福利与人格

尊严的密切联系,我们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作为公

民,免受他人通过虐待动物的行为来对自己精神造成

痛苦的权利是《宪法》中人格尊严条款的应有之义。
(三)从观照人格尊严的高度促进动物福利是国

家应尽的义务

证成动物福利作为人格尊严内容的一部分并不

能必然推导出国家相应的立法义务,还需要借助国家

保护义务理论。在传统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的主要

功能在于其防御权属性,针对的是公权力对基本权利

的侵犯,国家所负有的主要是消极义务,立法只要不

侵犯基本权利即被认为满足义务要求。为了发挥宪

法功能,有学者引进了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所谓国家

保护义务理论,也即从基本权利实现公民平等与自由

的根本目的出发,公民面对非国家的私主体侵犯其基

本权利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7]。
例如,《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那么国家就有义

务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公权力手段,在公民财产权

被他人侵犯时予以保护。《民法典》中有关物权、债权

的规定以及《刑法》中有关财产犯罪的规定即是国家

通过立法履行财产权保护义务的体现。国家保护义

务理论不同于第三人效力理论,后者主张基本权利直

接或间接地在私主体之间发生效力,而前者则强调公

民在遭受侵害时,国家有义务进行保护,国家保护义

务理论本质上强调的仍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

系。第三人效力理论因其对基本权利功能的过度扩

张使其很难被我国宪法实践所接受,而国家保护义务

理论却与我国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施政方式相契

合,也能够有效解释与指引公权力运行,因此被国内

诸多学者所提倡。通过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作为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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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基本权利一部分的动物福利与国家立法义务相

衔接,国家有义务运用公权力阻止虐待动物的行为以

维护人格尊严,而动物福利立法便是履行保护义务的

重要方式之一。
国家依据人格尊严基本权利而派生出的动物福

利立法义务,其何时履行以及如何履行需要考虑诸多

因素,并最终由立法者综合考量,也即立法形成自由,
但基于作为基础的人格尊严基本权利来说,动物福利

立法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制定立法计划:第一,何时立

法取决于社会中人们对动物的关注程度,具体而言包

括支持动物福利立法的人口数量、对动物福利立法的

意愿强度等因素;第二,对不同动物的保护程度要根

据该类动物与公民人格尊严联系程度大小而区别对

待,如宠物与人格尊严联系密切应当重点保护,经济

动物、实验动物次之,而对于昆虫、肠腔动物以及微生

物而言,因不涉及或较低涉及人格尊严而不应被纳入

动物福利法保护范围之内;第三,区别虐待手段进行

规制,对于虐杀行为,因其对生命之蔑视程度最高,应
采取最严厉惩罚手段,甚至对公开虐杀、传播虐杀视

频的行为可以通过刑法进行规制,而对弃养或者不规

范养殖等行为,则应通过民事或行政手段进行规制;
第四,进行利益衡量,动物福利保护需要占用有限的

公共资源,应将动物福利所涉及的人格尊严与其他利

益进行比较,平衡出最合适我国社会的规制方式;第
五,考虑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公众对待动物的不同

态度进行多层级立法,动物福利最本质内容可由法律

进行规定,具体实施可由下位法进行细节规定。
四、小结

保护环境是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的紧迫任务,完全

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是不可行的,一味坚持亦必然

适得其反。通过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以人格尊严基本

权利作为出发点推导国家对动物福利立法的义务,可
以实现我国动物福利立法的逻辑自洽,做到以人为

本,并最终实现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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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SubjectTheorytoHumanDignity:ALogicalShiftinAnimalWelfareLegislation
ZHAOWeiyang

(SchoolofLaw,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Thetraditionalanimalwelfarelegislationbasedonthetheoryofanimalsubjecthasarealistic

dilemmathatitisnotcompatiblewiththelegislativeenvironmentofourcountry.Duetothesymbiotic
relationshipbetweenhumansandanimals,animalwelfareiscloselyrelatedtohumandignity.Fromthe
perspectiveofconstitutionallaw,theprotectionofanimalwelfareistheprotectionofhumandignity.
Therefore,promotinganimalwelfarefromtheperspectiveofhumandignitycanprovideanewpathreference
foranimalwelfarelegislation.

Keywords:animalwelfare;legalsubject;human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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